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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將 辯 論 打 擊 酒 後 駕 駛 措 施  

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＊  

 

 

立 法 會 將 於 本 星 期 三（ 二 月 十 八 日 ）上 午 十 一 時 在 立 法 會 大 樓 會

議 廳 舉 行 會 議。在 會 議 上，議 員 將 辯 論 一 項 有 關 打 擊 酒 後 駕 駛 措 施 的

議 案 。  

 

該 項 議 案 將 由 李 永 達 議 員 動 議 ， 內 容 為 ：「 鑒 於 近 日 發 生 數 宗 因

酒 後 駕 駛 引 致 的 嚴 重 交 通 意 外，造 成 多 人 傷 亡，反 映 不 少 駕 車 人 士 對

酒 後 駕 駛 的 危 險 意 識 仍 然 薄 弱 ， 本 會 促 請 政 府 ：   

 

（ 一 ）檢 討 酒 後 駕 駛 的 罰 則，將 首 次 觸 犯 酒 後 駕 駛 罪 行 的 停 牌 期 限 增

加 至 最 少 12 個 月 或 以 上 ， 並 提 升 酒 後 駕 駛 罪 行 的 最 高 監 禁 年 期 及 罰

款 ；  

 

（ 二 ） 研 究 進 一 步 收 緊 血 液 酒 精 含 量 的 法 定 標 準 ；  

 

（ 三 ）由 律 政 司 研 究 就 判 刑 較 輕 的 酒 後 駕 駛 個 案 向 法 院 提 出 上 訴，讓

司 法 機 構 制 訂 從 嚴 的 量 刑 標 準 ；  

 

（ 四 ）研 究 將 危 險 駕 駛 引 致 他 人 死 亡 的 最 高 監 禁 年 期 提 升 至 與 誤 殺 罪

相 等 ； 及  

 

（ 五 ） 加 強 公 眾 教 育 宣 傳 ， 讓 駕 駛 者 明 白 酒 後 駕 駛 的 禍 害 ，  

 

以 保 障 市 民 生 命 安 全 。 」  

 

張 學 明 議 員 及 梁 國 雄 議 員 將 分 別 就 李 永 達 議 員 的 議 案 動 議 修 正

案 。  



 

此 外，議 員 又 會 辯 論 一 項 有 關 協 助 青 年 人 應 付 金 融 海 嘯 的 議 案 。

該 項 議 案 將 由 陳 淑 莊 議 員 提 出 ， 內 容 為 ：「 在 金 融 海 嘯 衝 擊 下 ， 香 港

經 濟 極 可 能 大 幅 放 緩，青 年 人 勢 將 承 受 各 方 面 的 壓 力，包 括 因 償 還 學

生 貸 款 而 帶 來 的 經 濟 負 擔、因 職 位 減 少 而 造 成 的 就 業 困 難 等；本 會 促

請 政 府 關 注 青 年 人 在 經 濟 困 境 中 的 各 種 需 要，並 提 供 適 當 支 援，協 助

他 們 紓 緩 壓 力 、 建 立 事 業 、 貢 獻 社 會 ， 具 體 措 施 包 括 ：  

 

（ 一 ） 取 消 現 時 “ 免 入 息 審 查 貸 款 計 劃 ” 的 1.5%風 險 利 率 ， 改 為 在

學 生 完 成 課 程 後 才 開 始 計 算 利 息 ；  

 

（ 二 ）暫 緩 向 所 有 學 生 貸 款 計 劃 的 貸 款 人 收 取 還 款，為 期 一 年，並 豁

免 該 年 度 的 所 有 貸 款 利 息 ；  

 

（ 三 ）為 青 年 人 提 供 更 多 就 業 輔 導 和 就 業 支 援，特 別 是 在 環 保 工 業 和

創 意 產 業 增 加 資 源 投 放 ， 協 助 他 們 尋 找 合 適 的 工 作 ；  

 

（ 四 ）開 設 適 合 青 年 人 從 事 的 臨 時 職 位 和 實 習 職 位，包 括 環 境 保 育 、

調 查 研 究、社 區 關 係、宣 傳 推 廣 等 方 面 的 工 作，讓 他 們 有 機 會 累 積 工

作 經 驗 ；  

 

（ 五 ） 研 究 為 有 意 創 業 或 成 為 自 僱 人 士 的 青 年 人 提 供 各 種 形 式 的 支

援 ， 包 括 適 當 培 訓 、 顧 問 服 務 、 資 助 或 貸 款 安 排 ； 及  

 

（ 六 ）盡 快 落 實 經 濟 機 遇 委 員 會 針 對 青 年 人 需 要 所 提 出 的 建 議，並 盡

快 提 出 具 體 工 作 計 劃 和 公 布 詳 情 。 」  

 

李 慧 琼 議 員、梁 君 彥 議 員、黃 成 智 議 員、王 國 興 議 員 及 李 卓 人 議

員 將 分 別 就 陳 淑 莊 議 員 的 議 案 動 議 修 正 案 。  

 

法 案 方 面 ，《 2009 年 紀 律 部 隊 法 例 （ 雜 項 修 訂 ） 條 例 草 案 》 將 會

提 交 立 法 會 作 首 讀 及 二 讀 。 有 關 的 二 讀 辯 論 將 會 中 止 待 續 。  

 

在 會 議 上，議 員 又 會 就 不 同 政 策 範 疇 向 政 府 提 出 十 九 項 質 詢，其

中 五 項 要 求 當 局 作 口 頭 答 覆 。  

 

公 眾 人 士 可 利 用「 立 法 會 資 訊 傳 真 服 務 」（ 電 話 號 碼：2869 9568）

或 立 法 會 網 頁 （ http:/ /www.legco.gov.hk） 索 取 上 述 會 議 的 議 程 。  



 

歡 迎 市 民 在 立 法 會 大 樓 會 議 廳 公 眾 席 旁 聽 會 議；如 欲 預 留 座 位 旁

聽 會 議 ， 可 在 辦 公 時 間 內 致 電 2869 9399， 座 位 先 到 先 得 。 市 民 亦 可

透 過 立 法 會 網 頁 的 「 語 音 廣 播 」 系 統 ， 即 場 收 聽 會 議 。  

 

完  

 

二 ○ ○ 九 年 二 月 十 六 日 （ 星 期 一 ）  


